
一、主辦單位： 

國立中央大學管理學院產學深耕總中心、國立中央大學 NN IP 野村投信金融研究發展中心 

二、活動目的： 

為培育資產管理業行銷及管理人才，推廣正確金融理財知識，本次透過跨校競賽，邀請學生

組隊，提出主題為理財教育推廣之企劃案。賽後更將汲取參賽學生的創意及想法，作為未來

設計翻轉理財教育之實務應用，以增進 Y 世代理財知識及實踐力。 

三、活動時程： 

2018.10.29 報名開始 

2018.12.12 報名截止 

2018.12.17 公告入圍及決賽名單 

2018.12.27 決賽暨頒獎典禮 

四、參賽方式： 

針對理財教育為主題，以文字為主進行提案說明，將完整參賽檔案(.word)及正式報名表寄件

至 shiang2216@g.ncu.edu.tw 產學深耕總中心執行秘書王湘茹。 

五、參賽資格： 

限大專院校大學及碩士生，可單人報名亦可以組隊方式參賽（組隊人數上限為 6 人，可跨校

組隊，惟參賽者不得重複組隊）。 

六、作品規定： 

1.初賽主要以 Word 檔文字呈現，頁數不拘。 

2.主題應以推廣理財教育為主，旨在提升青年對理財之認知與參與，建立正確金融常識，如

風險與報酬的概念、不同金融商品之投資特性及風險、不同目標之理財規劃等，避免偏離

主題。 

3.企劃內容可包括：與理財規劃推廣有關之議題設計、活動設計、教案設計….等。 

4.限以未發表過的原創作品，且不得重複參賽。 

 

 

 



 

七、評選方式： 

1. 入   圍 :依報名案件選出 15 名，2018.12.17 於中央大學管理學院網站公告入圍及決選

名單並 Email 通知。 

2. 決   賽：2018.12.27 於中央大學管理學院管二館 117 教室舉辦企劃決選會，每組需準

備 15 分鐘簡報說明企劃案。 

八、提案評選重點： 

1.邏輯表達力：思考條理 

2.實踐力：切合主題、規劃完整度、落實提案可行性 

3.影響力：提案預期效益、規劃新意 

九、獎金及名額： 

1.入  圍：依報名案件選出 15 名，入選每組即可獲獎金 3 千元。 

2.決  賽：第一名 獎金 6 萬元 

第二名 獎金 3 萬元 

第三名 獎金 2 萬元 

第四名 獎金 1 萬元 

佳  作 獎金 5 千元(數名) 

3.最佳人氣獎：獎金 1 萬元 

十、評分標準： 

1.邏輯表達力：思考條理 

2.實踐力：切合主題、規劃完整度、落實提案可行性 

3.影響力：提案預期效益、規劃新意 

十一、 領獎作業與期限： 

核對獲獎資料無誤後，預計於頒獎典禮 30 個工作日內以匯款方式將獎金匯入獲獎者提供之

金融機構帳戶。 

十二、 主辦單位聯絡方式： 

產學深耕總中心 

王小姐 

shiang2216@g.ncu.edu.tw 

(03)4227151#66001 

 

 

 



 

十三、 注意事項： 

1.參加者應擔保對其參賽作品擁有合法之著作權利（包括但不限於圖片、文字等素材），如有

侵害他人之權利者，除應自負相關法律責任外，若有得獎，並將取消其得獎資格及追回所

得獎項，如致主辦單位及協辦單位受有損害者，另應負賠償責任。 

2.參賽作品概不退還，請參加者自行留存備份，參加者繳交作品即視為同意無償授權主辦單

位得為非營利目的之重製、下載或公開展示等。 

3.參加者同意主辦單位得拍攝相關照片及動態影像，並無償提供主辦單位利用（包括但不限

於使用、編輯、印刷、展示、宣傳或公開個人肖像、姓名及聲音等）。 

4.得獎者逾期未領獎或因留存資料不完整或錯誤致無法通知得獎者，視同放棄得獎資格，不

接受開立扣繳憑單者，亦同。 

5.依稅法規定，得獎者若為中華民國境內居住之個人，且年度所得獎項價值累積超過新臺幣

（以下同）1,000 元時，主辦單位將於翌年開立所得稅扣繳憑單予得獎者，如所得獎項價

值達 20,010 元(含)時，得獎者須先繳交 10%機會中獎稅金，始可領獎。得獎者若為非中

華民國境內居住之個人(即在中華民國境內居住未達 183 天之本國人及外國人)，不論得獎

獎項價值，均須先就得獎所得扣繳 20％機會中獎稅金，始可領獎，主辦單位並將依法須開

立所得稅扣繳憑單。若未能依法繳納應繳稅額，即視為喪失得獎資格。參加者因參加本活

動而須支付之任何稅捐皆為參加者之義務，概與主辦單位及協辦單位無關。前述稅捐法規

如有更新或變動者，依修正後之規定辦理。 

6.若參賽作品表現未達評審認定標準，本活動獎項得從缺或調整。 

7.本活動如有任何因電腦、網路、電話、技術或其他不可歸責於主辦單位或協辦單位之事由，

致參加者所寄出、填寫或登錄之資料有遺失、錯誤、無法辨識或毀損等情形，主辦單位及協

辦單位不負任何法律責任。參加者之資料嗣後如有變更，應即通知主辦單位。 

8.主辦單位及協辦單位保有取消、終止、修改或暫停本活動相關內容之權利，並得以公告方

式通知參加者。如有未盡事宜，悉依主辦單位及協辦單位相關規定或解釋辦理。 

 


